齐鲁师范学院文件
齐鲁师院政研字〔2015〕6号

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关于印发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考核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学科建设水平，不断加强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，确保学科建设目标顺利实现，根据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考核暂行办法

齐鲁师范学院
2015年12月7日
附件1
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考核暂行办法

第一章   总则
第一条  为加强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，确保学科建设目标顺利实现，根据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校级重点学科的考核。国家级、省级、厅级等重点学科的考核按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文件执行。

第三条  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承担学科建设工作考核职责。科研处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。

第四条  重点学科考核总体要求：经过3年左右时间的培育建设，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有显著提高，并在队伍建设、科学研究、专业建设以及条件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较好地带动相关学科的建设。

第五条  重点学科建设考核方式分为中期检查、最终验收两种。建设周期一般为3年,建设期内实行全程监控、全程管理。

第六条  重点学科考核主要围绕以下重要指标的完成情况。

1.学科队伍建设：包括高级职称比例、正高职称比例、获得博士学位人员比例、硕士生导师比例及指导学生数量等。

2.科研项目：获得国家级（含教育部）科研项目、省部级及厅局级科研项目数量。

3.科研奖励：获得的各级各类科研奖励数量。

4.教学成果：取得的各级各类教学成果数量。

5.科研成果：学术论文（我校学术期刊分类办法规定D类以上）、学术著作、教材、专利等科研成果数量。

6.科研经费：纵向科研经费金额、横向科研经费金额。

7.科研人才及科研创新团队：获得的各级科研人才称号及科研创新团队数量。

8.教学科研基地（平台）：含重点建设学科、重点（建设）实验室、工程技术中心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。

9.学术会议：主办本学科相关的学术会议数量。

第七条  重点学科的考核采用定量评分制，依照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》（见附件），从学术队伍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条件建设和学术交流等方面进行量化打分，根据得分情况确定考核验收结论，得分达90分为合格，得分120分以上为优秀；艺术类学科得分按上述标准的90％要求。

第二章   中期检查

第八条  学科建设周期中期，各重点学科依托单位填写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中期检查表》，并提交相关支撑材料。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学科建设目标、《学科建设计划任务书》以及本办法中相关规定和考核指标，对学科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并就完成学科建设任务前景做出分析，按合格、不合格2个等级给出检查评估结论。

第九条  检查评估结论为“合格”的学科，继续给予经费资助。检查评估结论为“不合格”的学科，暂缓资助并限期整改，待其整改措施获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可后，继续给予资助；限期整改仍达不到学校要求的学科，停止资助，并取消其重点学科建设资格。

第三章   最终验收

第十条  学科建设周期结束时，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学校重点学科建设考核总体要求，就学科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项目建设总体绩效等做出综合评估，并给出验收考核结论。

第十一条  重点学科的最终考核程序及相关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提交材料。各重点学科依托单位填报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考核表》并提交相关支撑材料，同时根据《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》进行自评，提交自评报告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。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。
（三）形成考核结论。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参照校内外专家评审意见和量化分值，确定该学科最终考核结论。

第十二条  学科建设工作考核涉及研究项目、成果等均应紧密围绕学科研究方向，并均指本学科组成员独立完成或为第一作者或者第一完成人（含通讯联系人），且署有“齐鲁师范学院”名称的成果。研究项目、成果等是否确属本学科研究方向，由专家评审时一并做出鉴别。

第四章   附则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2

齐鲁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

	分级指标
	评　　分　　标　　准
	权重

系数

	一级
	二级
	三级
	A（100-90）
	B（89-80）
	C（79-70）
	D（69-60）
	E(59-0)
	

	I    学术队伍0.45
	I1    学科骨干
	I11

学科带头人学术情况
	人文科学：专著1部及D类以上论文≥3篇；或获得国家级（含教育部）科研项目≥1项

自然科学：D类以上论文≥4篇；或获得国家级（含教育部）科研项目≥1项 
	人文科学：专著1部及D类以上论文≥2篇；或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≥1项

自然科学：D类以上论文≥3篇；或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≥1项 
	人文科学：专著1部及D类以上论文≥1篇；或获得厅局级科研项目≥2项

自然科学： D类以上论文≥2篇；或获得厅局级科研项目≥2项
	人文科学：专著1部；或D类以上论文≥1篇；或获得厅局级科研项目≥1项

自然科学：D类以上论文≥1篇；或获得厅局级科研项目≥1项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2　

	
	I2     学科梯队
	I21

学历 结构
	硕士学位以上人员比例≥60％，其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≥40％
	硕士学位以上人员比例≥50％，其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≥30％
	硕士学位以上人员比例≥40％，其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≥20％
	硕士学位以上人员比例≥30％，其中博士学位人员比例≥10％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1

	
	
	I22

职称 结构
	高级职称比例≥60%，其中正高比例≥25％
	高级职称比例≥50%，其中正高比例≥20％
	高级职称比例≥40%，其中正高比例≥15％
	高级职称比例≥30%，其中正高比例≥10％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1

	
	
	I23突出 人才
	省级以上人才称号≥1人
	厅局级以上人才称号≥1人
	校级人才称号≥2人
	校级人才称号≥1人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5

	II    科学研究0.65
	II1    科研项目与经费
	II11承担科研项目
	主持国家级（含教育部）科研项目≥1项或省部级科研项目≥3项
	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≥2项或厅局级项目≥4项
	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≥1项或厅局级项目≥3项
	主持厅局级项目≥2项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18

	
	
	II12人均科研经费
	人均获得外来科研经费：人文≥1万；自然≥3万
	人均获得外来科研经费：人文≥0.6万；自然≥2万
	人均获得外来科研经费：人文≥0.5万；自然≥1万
	人均获得外来科研经费：人文≥0.4万；自然≥0.8万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1

	
	II2    科研成果
	II21科研 奖励
	获省部级科研奖励≥1项
	获得厅局级科研奖励≥2项
	获得厅局级科研奖励≥1项或获校级科研奖励≥2项
	获得校级科研奖励≥1项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12

	
	
	II22科研 论文及著作
	人文： D类以上论文≥5篇及A类著作≥1部。

自然： D类以上论文≥10篇
	人文： D类以上论文≥4篇及B类以上著作≥2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然： D类以上论文≥8篇
	 人文： D类以上论文≥3篇及B类以上著作≥2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然： D类以上论文≥6篇             
	人文： D类以上论文≥3篇或B类以上著作≥2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然： D类以上论文≥4篇    

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2

	
	
	II23应用 成果
	自然：获得授权专利≥3项或者转化成果≥2项；

人文：被省政府采纳应用的成果≥1项
	自然：获得授权专利≥2项或者转化成果≥1项；

人文：被市政府采纳应用的成果≥2项
	自然：获得授权发明专利≥1项；

人文：被市政府采纳应用的成果≥1项
	有申请专利、转化或者被采纳成果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5

	III    人才培养0.25
	III1本科生培养
	III11考研率
	学科支撑相关专业，本科生考研率≥20％
	学科支撑相关专业，本科生考研率≥15％
	学科支撑相关专业，本科生考研率≥10％
	学科支撑相关专业，本科生考研率≥5％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2

	
	III2研究生培养
	III21导师
	研究生导师人数≥4人
	研究生导师人数≥3人
	研究生导师人数≥2人
	研究生导师人数≥1人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4

	
	
	III22研究生
	联合培养研究生≥4人
	联合培养研究生≥3人
	联合培养研究生≥2人
	联合培养研究生≥1人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3

	
	III3教学成果与教材建设
	III31教学成果
	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，或者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、二等奖
	获得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
	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、二等奖
	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7

	
	
	III32课程建设
	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或省级精品课程≥2门
	获得省级精品课程≥1门
	获得校级精品课程或优秀课程≥2门
	获得校级精品课程或优秀课程≥1门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4

	
	
	III33教材 建设
	主编教材≥3部
	主编教材≥2部
	主编教材≥1部
	有参编教材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5

	IV    条件建设0.07
	IV1     学科基地建设
	IV11实验室与研究机构建设
	成为省重点(建设)学科;或拥有省级工程中心、重点(建设)实验室以及其他省级科研基地
	拥有厅局级工程中心、重点实验室以及其他厅局级科研平台
	拥有校级科研基地
	合作共建科研基地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7

	V    学术交流0.08
	V1    学术会议
	V11主办
	承办国际会议或者全国性学术会议
	承办全国性专题研讨会或者地区性学术会议
	承办地区性专题研讨会或者全省学术会议
	承办全省专题研讨会等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4

	
	V2  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
	V21国内外合作与进修
	参与国际合作项目≥1项或在国外进修教师≥2人
	在国外进修≥1人
	国内重点高校高级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研究人员≥2人
	国内重点高校合作研究或者访问进修≥1人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2

	
	V3    学术兼职
	V31学术团体任职
	担任国家级学术团体理事
	担任省级学术团体理事
	担任市级学术团体副主任、副理事长
	担任市级学术团体理事
	低于D级最低指标值
	0.02


说明：1．本指标体系共分一级指标5项，代码分别为I、II、III、IV、V；二级指标11项，代码分别为I1、I2……、II1、II2……V3等；三级指标19项，代码分别为I11、I21、I22……V31等。

2．满分为150分（总系数为1.5），其中一级指标I、II中的9项三级指标满分为110分（合计系数1.1）；III、IV、V中的10项三级指标满分为40分（合计系数0.4）。

3．本指标体系在三级指标上核算，每个指标分A、B、C、D、E五档。A、B、C、D四档分值差分别为100－90、89－80、79－70、69－60，凡达到某档规定指标的，计该档最低分；超过该档规定指标的，根据该档与上一档规定指标的差距取值；未达到该档规定指标的，下降一档取值。E档取值范围为0－59，根据与D档规定指标的差距取值，如该项无成果，则计为0分。

4．每个指标的得分＝该指标评分值×系数。

5．同一三级指标下，有多个选项，根据学科所取得的成绩选择最合适的选项进行评分量化。
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2日印发

— 8 —

— 1 —


